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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重大项目引资

２００３ 年ꎬ 完成中石油公司新龙加油站、 新龙江东宾馆的招商引资工作ꎬ 按照 “一站式” 服务方

式为渠新养殖场、 三高公司的引进、 建设提供无偿服务ꎬ 共引进外资 ２４５ 万元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共有招商引资项目 ５ 个ꎬ 总投资为 ５３１１􀆰 ７５ 万元ꎬ 其中协议引资 ２７４５􀆰 ９ 万元ꎬ 实际到

位 ３２８􀆰 ９ 万元 (省内为 ２１３ 万元ꎬ 省外为 １１５􀆰 ９ 万元)ꎮ 具体项目有江东宾馆建设项目协议引资 ２００
万元ꎬ 年度实际到位 ３０ 万元ꎻ 渠新养殖场建设项目总投资 ６０ 万元ꎬ 协议引资 ３０ 万元ꎬ 年度实际到

位 ３０ 万元ꎻ 日则电站建设项目总投资 ４８００ 万元ꎬ 协议引资 ２４００ 万元ꎬ 年度实际到位 １５３ 万元ꎬ 该

引资项目是新龙县继九六年引进哈尔滨奥强公司开发麦柯金矿以来又一个大型招商引资项目ꎬ 实现了

新龙县招商引资新的突破ꎻ 岭􀅰噶丹项目建设总投资 １４０ 万元ꎬ 协议引资 １００ 万元ꎬ 年度实际到位

１００ 万元ꎻ 中藏药材试验种植基地建设总投资 ３１􀆰 ７５ 万元ꎬ 协议引资 １５􀆰 ９ 万元ꎬ 年度实际到位 １５􀆰 ９
万元ꎬ 以上项目的实施为新龙县下一步招商引资积累了经验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全县有招商引资项目 ２ 个ꎬ 即江东宾馆 (续建) 和新粮宾馆ꎬ 全年完成招商引资到位

资金 ３５０ 万元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实施招商引资项目 ３ 个ꎬ 即江东宾馆 (续建) 和新粮宾馆 (续建) 以及日则电站ꎬ 协

议资金 ２９００ 万元ꎬ 实际到位资金为 ４００ 万元ꎮ 超额完成州上下达到位 ３００ 万元的目标任务ꎮ

三、 异地投资开发

１９９２ 年 ８ 月 ６ 日ꎬ 县四大家领导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县委常委会议室专题研究了在泸定开办花岗

石加工厂的问题ꎬ 形成会议纪要ꎮ 并以文件形式下发各单位ꎬ 成立了筹备小组ꎮ 经过筹备小组一个多

月的实地参观考察洽谈ꎬ 初步完成办厂所需设备的订购ꎬ 厂址选择、 土地征用等主要工作ꎮ 同年县

委、 县政府制定了 «关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若干问题的试行意见»ꎬ 大力鼓励党政机关工作人员

去领办、 创办经济实体和企业ꎮ 县政府从机关单位、 学校、 企业抽调了企业管理人员ꎬ 并按预算筹措

了资金ꎮ 由于论证比较粗放ꎬ 加上规模过大和物价上涨和筹建期间一些不可预见的因素ꎬ 论证概算为

加工厂投资 １６０ 万元ꎮ 后来考虑到投资规模ꎬ 如果没有自己的矿山ꎬ 会出现原料危机ꎬ 所以在矿山开

发中又投入 ５１ 万元ꎮ 就这样投资还是没有能解决生产所需的流动资金和办公设施ꎮ 投资突破预算 ３８
万元ꎬ 总投资达 ２４８ 万元ꎮ １９９３ 年 ３ 月ꎬ 初步进行试生产ꎮ 同年底ꎬ 完成阶段性试生产ꎮ 由县委、 县

政府和有关部门对石材厂进行验收ꎮ 阶段性试生产亏损 ５９􀆰 １８ 万元ꎮ 库存积压板材以 １２０９３９ 元作为

企业的流动资金ꎮ
双龙石材厂所需的流动资金全部以个人或以厂房设备做抵押贷款周转ꎬ 经营利润大部分都以资金

利息交给银行ꎮ 泸定县三大主体矿山因天然林工程启动而停产ꎬ 花岗石矿山全部封闭ꎬ 石材经营企业

破产倒闭ꎮ

第二节　 价格改革

一、 粮食价格改革

１９９２ 年ꎬ 按照州政府、 州物价局指示ꎬ 提高粮食定购价格 (定购粮为小麦、 青稞 ２ 种)ꎬ 放开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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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价格 (胡豆、 豌豆)ꎬ 提高城镇居民统销粮食和农牧区口粮销售价格ꎬ 调整城镇居民粮价格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在州调整粮食调拨价后ꎬ 定购粮中中等品质执行小麦 １􀆰 ３８ 元 /公斤ꎬ 青稞 １􀆰 ５４ 元 /

公斤ꎮ
１９９６ 年ꎬ 调整定购销售价格ꎬ 取消价外补贴ꎻ 议购粮实行综合差率管理ꎬ 执行中等品质小麦

２􀆰 ６８ 元 /公斤ꎬ 青稞 ３􀆰 １８ 元 /公斤ꎮ
１９９８ 年ꎬ 继续执行粮食收购保护价和定购价ꎬ 坚持顺价销售原则ꎬ 放开粮食零售价格ꎮ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ꎬ 随着粮食体制改革ꎬ 国家取消定购ꎬ 实行保护价敞开收购ꎬ 粮食零售价格全面

放开ꎮ

二、 石油价格改革

１９８９ 年ꎬ 对县内原价汽油进行调整: 由原来的 １􀆰 ７１ 元 /公斤上调为 １􀆰 ７９ 元 /公斤ꎻ 计划内汽油

１􀆰 ７１ 元 /公斤下调为 １􀆰 ４９ 元 /公斤ꎻ ０ 号柴油由 ０􀆰 ６６ 元 /公斤上调为 ０􀆰 ６６８ 元 /公斤ꎻ － １０ 柴油 ０􀆰 ６９
元 /公斤上调为 ０􀆰 ７０１ 元 /公斤ꎮ

１９９１ 年ꎬ 对县内汽油、 柴油价格进行两次调整ꎬ 最后一次调整价为: ７０ 号汽油批发价 １􀆰 ２３
元 /公斤、 零售价 １􀆰 ３９ 元 /公斤ꎻ ９０ 号汽油批发价 １􀆰 ３５３ 元 /公斤、 零售价 １􀆰 ５２９ 元 /公斤ꎬ 非农用 ０
号柴油批发价 ０􀆰 ７４９ 元 /公斤、 零售价 ０􀆰 ８４６ 元 /公斤ꎬ 农用 ０ 号柴油批发价 ０􀆰 ６０ 元 /公斤、 零售价

０􀆰 ６６ 元 /公斤ꎬ 照明用煤油批发价 ０􀆰 ８６ 元 /公斤、 零售价 ０􀆰 ９２ 元 /公斤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对县内农用柴油和工业用柴油价格进行调整ꎬ 农用柴油由 １９９１ 年 ０􀆰 ６６ 元 /公斤提高为

２􀆰 ６７２ 元 /公斤ꎬ 工业用柴油由 ０􀆰 ８４６ 元 /公斤提高为 ３􀆰 ６７ 元 /公斤ꎮ
１９９５ 年ꎬ 进行成品油价格改革ꎬ 实行计划内外价格 “并轨”ꎬ 调整管理权限ꎬ 由政府指导价格ꎬ

规定具体作法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国家上收价格管理权限ꎬ 由国家计委 (发改委) 制定ꎬ 根据国际市场油价格进行调整ꎮ

三、 扩大商品定价自主权

１９９１—１９９２ 年ꎬ 根据州物价局文件ꎬ 放开了全县 １３ 种名酒和其他省优质酒价格ꎬ 对一般酒 ６ 个

品种实行指导价管理ꎻ 中央管理价格的商品及省管理的化学药品ꎬ 医疗器械等 １０ 个品种外ꎬ 其他日

用品零售价格按照 “三管三放”ꎬ 即关系国计民生的主食商品价格要管理ꎬ 一般商品放开ꎬ 垄断产品

价格要管住ꎬ 非垄断产品放开ꎻ 短缺商品要管住ꎬ 长线产品价格放开的原则全部放开ꎮ 新龙县农副产

品只放开胡豆、 豌豆等小杂粮价格ꎬ 放开公路货运价格ꎮ 此次改革ꎬ 新龙县价格管理品种大幅减少ꎬ
州管品种由 ２７ 个减少到 １０ 个ꎮ

第三节　 商业及物资流通体制改革

一、 商业体制改革

１９９８ 年ꎬ 根据省、 州国有企业改革暨民营经济发展工作会议精神ꎬ 新龙县拟定 «新龙县民贸企

业改革方案»ꎮ １９９９ 年ꎬ 按照改革方案对民贸企业进行了以下改革: (一) 按照精简、 高效、 节约费

用的原则ꎬ 对局办公室人员进行精简ꎮ 办公室人员由 １９９８ 年的 １１ 人精简到 ４ 人 (局长 １ 人ꎬ 办公室

􀅰３８３􀅰第十三篇　 经济体制改革


